
南 京 市 商 品 房 预 售 方 案

编    号 2020051902875 

开发企业 南京新城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河西吾悦广场 

项目地址 建邺区兴隆街道 

申报日期 2020-08-05  

  

南 京 市 住 房 保 障 和 房 产 局 制



填 写 说 明

1、本方案由开发企业自行填写，填写内容必须真实、合法、有效。

2、申请预售房屋面积应由具有房地产测绘资格机构预测算。

3、本方案中提交的所有复印件，均应由收件人员与原件核对后，在复印件上加盖“与原件核对

一致”印章并签字后方可生效。

4、为可选项，用“√”或“×”选定。

5、本方案在南京市房地产综合业务系统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申报栏填写，上传并打印提交。



南京市商品房预售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城市商品房预售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以独立的建筑区划为单位)

开发企业名称 南京新城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2号 1108室

法定代表人 杨可 联系电话 以下空白

授权委托人 徐海燕 联系电话 13814065556

开发资质等级 暂定贰级 资质证书编号 南京 KF14351

开发项目名称 河西吾悦广场
项目核准决定文书

号
建发改（2017）10号

项目坐落 建邺区兴隆街道

售楼处地址 建邺区兴隆街道河西吾悦广场

开发企业销售负责

人
梁科来 联系电话 13998588803

代理销售公司名称 以下空白

代理销售公司负责

人
以下空白 联系电话 以下空白

用地总面积(m2) 61544.2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编号
3201012017CR0007

不动产权证书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证号)

苏（2017）宁建不

动产权第 0120388

号

土地使用年限

商服用地，出让，2017年 05月 23日

起，2057年 05月 22日止；商务办公

用地，出让，2017年 05月 23日起，

2057年 05月 22日止

土地证载用途
商服用地，商务办

公用地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号
地字第 320105201710166号

拟规划建设项目总

建筑面积(含地上、

地下)

363248.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号
建字第 320105201810438号

容积率 3.3  绿地率 20.01%



建筑密度 54.99% 施工许可证号 320105201808160101

幢数 以下空白
房屋总幢数

6  其中住宅
建筑面积(㎡) 以下空白

施工单位名称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名称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开工时间 2017-07-10 拟竣工时间 2021-01-24

备注： 老数据导入

二、项目分期开发建设情况

该项目拟分 4 期开发建设，具体情况如下：

期数 幢数 幢号 建筑面积

(㎡)

拟开工时间 期内投资

(万元)

拟上市销售

时间

拟竣工时间

1 3 1、2，6 65349.7 2017-07-10 35535.11 2018-08-25 2021-01-24

2 1 3 6519 2017-07-10 2933.77 2019-04-20 2021-01-24

4 2 5 幢及地下室 252565.26 2017-07-10 113665.21 2020-09-30 2021-01-24

3 1 7 38814.4 2017-07-10 23321.28 2020-10-30 2021-01-24

三、土壤污染防治情况

根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42条），该项目土地  不需要   进行

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情况在销售现场公示。

四、公建配套建设要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 3201012017CR0007  明确，本项目须配建：

  （1）地块内须建设一座不小于 60000 平方米的集中式购物中心，由受让人持有并招商运营，不得转让、不

得销售。

（2）建邺区政府委托建设区房产局回购地上 20000 平方米商业用房，回购价格为 24000 元/㎡，回购的商业用房

不得分割销售、不得分割转让、不得分割抵押，但可整体销售或转让。竞得人在签订出让合同前须与建邺区房产

局签订《商品用房回购协议》，协议由建邺区人民政府负责拟定，并负责监管履行。

五、项目配建附属房屋情况

1、物业服务用房配置说明

本项目按《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应配建物业服务用房  1453 平方米。规划核准  1563.37 平

方米 。具体情况见表：

申报情况 预售许可证号 坐落位置（幢号、室号） 物业服务用房面积

(㎡)



未申报 7幢 101室、201室、202室、203室、

204室、205室、206室、311室、312

室、715室

1313.65

已申报 2018100079 6 幢 101 室、201 室 249.72

合计 ------ ------ 1563.37

2、机动车库、车位相关情况

    本项目按规划配建机动车停车库 1 个，室内机动车停车位 2238 个，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出售、出租或附赠。

3、其他 

  以下空白。

六、物业管理企业及物业区域备案情况 

本项目的前期物业管理企业采用 协议方式选聘，并向 空白进行备案，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于 

2018年 7月 20日签订，前期的物业管理企业为  西藏新城悦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其资质证号  

（建）1050150。

本项目物业管理区域四至界限东至 江东中路南至  江东门北街西至  燕山路北至  汉中门大街于  

2020年 8月 6日 在 南京市建邺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办理备案手续，备案编号为  2018JY字 007号。

七、本次申请预售房屋基本情况

1、房屋坐落和幢号说明

 本次申报预售房屋坐落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载为准，幢号以预测成果报告所载为准。

2、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状况

无

3、房屋具体情况

期

数

幢号 用途 销售面积

(㎡)

套数 装修类型 拟竣工时间 均价(元/㎡)，

车位：万元/

个

4 5幢及

地下室

门面房、

小商店

824.99 8 毛坯房 2021-01-24 180000

4 5 幢及

地下室

储藏室 23.67 1 毛坯房 2021-01-24 40000

4 5 幢及

地下室

大中型商

场

20331.22 1 毛坯房 2021-01-24 24000

4 5 幢及 车位 21504.26 1552 毛坯房 2021-01-24 39.9



地下室

4、车位具体情况

  本次申报河西吾悦广场地下室预售，该地下室位于负三层至负一层，车库情况如下 ，实建车

位 2353个，（1）负一层共建车位 168个，无必建人防区域，人防范围外可售自走式车位共计 168

个，车位号为 0001号-0168号（0136为微型车位，0076号-0079号为无障碍车位）。（2）、负二

层共建车位 1126个，人防范围外可售自走式车位共计 1126个，车位号为 0169号-1294号（0173号、

0198号、0199号、0232号、0233号、0268号、0329号、0334号、0335号、0492号、0493号、

0506号-0509号、0522号、0527号、0555号、0556号、0566号、0568号、0585号、0589号、

0624号、0637号、0676号、0715号、0752号、0757号、0818号、0819号、0829号、0889号、

0912号、0945号、0984号-0986号、1008号、1031号、1110号、1201号、1232号、1237号、

1240号-1241号、1286号、1293号为微型车位；0175号、0314号、0330号、0340号、0667号、

0668号、0682号、0683号、0764号、0765号、0781号-0784号、1027号、1028号为无障碍车位；

0706号-0714号、0716号、0759号-0761号、0763号、0766号、0768号、0769号、0773号、0774

号、0777号、0778号、0780号、0785号、0787号、0788号、0791号、0792号、0796号、0797号、

0799号-0800号、0802号、0803号、0807号、0808号、0811号、0812号、0814号、0815号、

0817号、0820号、0822号、0823号、0825号、0826号、0828号、0830号、0834号、0835号、

0837号-0886号、0888号、0895号-0905号、0907号-0909号、0911号、0914号-0916号、0918

号-0925号、0937号、0938号、0941号、0943号、0947号-0955号、0957号、0958号、0960号-

0962号、0964号-0967号、0969号、0970号、0972号-0974号、0976号、0977号、0980号、0982

号、0983号、0987号、0989号、0991号、0992号为新能源车位）；其中，回购商业使用人按补充

协议约定，优先可租可售车位 160个，实际留置为 168个，车位号为 0394号-0465号、0532号-

0540号、0634号-0696号、0782号、0783号、0815号-0822号、0850号-0863号；3、负三层共建

车位 1059个，人防范围外可售自走式车位共计 258个，车位号为 1295号-1552号（1342号、1376

号、1387号、1388号、1498号、1512号、1534号、1538号、1544号为微型车位；1329号、1330

号、1354号、1355号、1430号、1431号、1443号、1444号、1446号、1452号、1453号、1472号、

1473号、1505号、1506号为无障碍车位；1323号、1325号、1326号、1328号、1331号、1333号、

1334号、1336号-1341号、1343号、1345号、1346号、1348号、1349号、1351号、1352号、

1356号、1357号、1359号、1360号、1362号-1366号、1368号、1369号、1371号-1375号、1377

号-1379号、1381号、1383号、1385号、1386号、1389号、1391号、1392号、1394号、1395号、

1397号、1398号、1400号-1403号、1518号、1520号、1522号-1524号、1526号、1527号、1529

号-1531号、1533号、1536号、1537号、1539号、1541号-1543号、1545号-1547号、1549号-

1552号为新能源车位）；人防范围内车位 801个，车位号为 1553号-2353号（1746号、1748号、

1912号、1913号为微型车位）。

所有人防范围内车位不在预售范围，竣工后根据物业管理相关规定，出租给本小区业主使用。 

5、开盘时间

    本次开盘销售时间拟在核准预售后第 1 （<10）日。

八、预售资金监管情况

幢号 监管银行 监管账号 监管额度(万元) 变更情况

5幢及地下室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河西

630166136 36364.51



支行

九、住房质量责任承担主体和承担方式

我司是工程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对建设工程的质量全面负责，在法定的保修期内，承担该项目

的工程质量保修责任，具体期限和范围见《住宅质量保证书》。

 因我司开发资质登记为暂定资质，若出现歇业等清算情况，本项目的质量责任承担主体则变更

为南京新城万隆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附担保函），该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和相应的赔偿能力

（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十、住房能源消耗指标和节能措施

建设单位 南京新城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河西吾悦广场 幢号 5幢及地下室

住房能源消耗指

标

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 27.04wh/㎡

保温材料种类 高阻燃挤塑聚苯板(B1级)屋面

保温 保温层厚度(mm) 65mm

墙体材料 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B07级）

保温型式 外墙外保温

保温材料种类 岩棉板

北 墙 40mm

外墙保温

保温层厚度(mm)
南、东、西墙 40mm

窗框型材 隔热金属

北向 6中透光 Low-E+12Ar+6透明

南向 6中透光 Low-E+12Ar+6透明

东向 6中透光 Low-E+12Ar+6透明

外门窗

窗玻璃材料

西向 6中透光 Low-E+12Ar+6透明

遮阳措施 自遮阳

其他节能措施 太阳能光伏发电

十一、相关承诺如下：

1、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前，不以认购、预定、排号、发放 VIP号等方式向购房人收取或变相

收取定金，预定可等性质的费用，不要求购房人提供银行定存、资金证明等验资性质的银行凭证，



不采取与电商捆绑、参与入会抵房款等促销活动。

 2、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后，按《商品房预售方案》中承诺的时间一次性公开 全部准售房源。

客户积累大于可供房源时，采取有公证机构主持的公开摇号方式销售商品住房。

3、公司加强内部及代理公司的管理，凡出现炒房卖号的，一经查实，将无条件接受管理部门处

罚，返还违法所得，涉事人员解除劳动合同。

 4、认真落实购房实名制，认购后不能更改购房人姓名。自开盘之日起，三日内上传认购信息，

确保销售现场销售进度与南京网上房地产公式的销售进度完全一致。

5、严格按照物价部门备案的价格销售商品房，不变相加价。

6、预售资金将优先用于后续工程建设，监管额度内的预售资金不挪作他用，若该项目因债权债

务纠纷，司法部门许冻结、划扣监管账户资金时，我司提供其他足够资金的账户予以配合，并及时

书面告知预售资金监管部门。

7、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同时， 空白 幢（楼） 空白 层，申请办理在建工程抵押抵押

登记。期间，严格按照《商品房认购协议》约定时间及时解压与客户签约备案，不因抵押变现捂盘。

8、房屋预售面积由 南京巨鑫房地产测绘有限责任公司测算，面积分摊明细和公共 部位等详见

销售现场公示的预测报告。未经规划核准的，但后期增加的共有部位不计入分摊。

9、本次申报预售许可的项目 不可以  向中国境外人士（含港澳台）销售。

10、严格按照《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在办理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之前，按标准一

次性足额交存物业维修金及首次业务大会会议筹备经费。

11、严格按照《南京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做好白蚁防治工作，在进行房屋销(预)

售时，向买受人出具房屋白蚁预防的证明文件。

12、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如团购等）

本次申报预售房屋中 5幢规划核准用途为“大中型商场、其他辅助设施”，我司将严格按照商

品房预售监管规定贯彻执行，并承诺如下：

1、我司将严格按照此规划核准用途对外宣传销售；

2、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坚决杜绝潜伏设计的隐患；

3、不得变相指导客户与第三方公司签订改造设计装修合同；

4、如在销售过程中有违约、投诉现象，将服从监管部门的监督处罚（违规现象包括：1.占用公共空

间；2.改变建筑外立面；3.改动外墙；4.增加内部隔层；5.增加房屋内部卫生间；6.预留或增加上

下水、烟道）。

5、根据建设工程规划条件：公共配建：（1）.应按规划的指标一次性统一安排配套设施，不得漏项，

今后不得插建，可集中的配套设施应集中布置，有碍观瞻的配套用房，应加以隐蔽和美化；（2）统

筹考虑设置于沿燕山路、江东路道路绿化带内的临时环网柜和箱变等配电设施的功能需求，结合地

块内供配电设施统一布局设计。停车配建：（1）充电桩和车位比例不低于车位数的 10%配建，做好

所配置的充电桩用电需求的落实；（2）规划建筑应配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位，并符合《南京市

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设置标准与准则（2015版）》（宁政发【2015】146 号）



6、防疫方案：（1）成立南京新城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小组，指挥

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防控处置组、后勤保障组，统筹配合做好此次疫情防控工作。（2）制定严格

防控措施，主要从员工健康状况排查及监控、复工员工管理、防疫物质储备、员工隔离及紧急应变

和来访人员管理五个方面进行管控。（3）我司各责任组、全体员工将认真并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7、售楼处地址：建邺区燕山路与汉中门大街交汇处向东 100m处。。

13、我公司对本预售方案的真实性做出郑重承诺，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此页无正文）  

                  开发企业名称：（签章） 南京新城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杨可 

日期：2020-08-05



序号 附件名称

1 地名命名批复

2 预售方案

3 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监管协议书

4 同意变更土地转让批复

5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

6 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行政许可决定书

7 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行政许可决定书

8 必建人防面积及区域核定单

9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10 南京市物业管理区域备案表

11 商品房开发建设资金投入证明

12 开盘防疫方案

13 授权委任书、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4 回购物业三方盖章图

15 总平方案

16 前期物业合同

17 前期物业管理复函

18 回购协议及范围图

19 规划变更决定书

20 白蚁预防证明

21 设计要点

22 不动产查询证明



担 保 函

 河西吾悦广场   业主：

我公司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相应赔偿能力的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我司保证在  南京新城万

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出现歇业等清算情况时，在法定的保修期内为该司销售的 河西吾悦广场项

目的工程质量承担保修责任。 

公司名称（盖 章）：    南京新城万隆房地产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办事处摄山星城天佐路 1号 132室                       

通讯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办事处摄山星城天佐路 1号 132室                       

邮政编码：    213000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113000216021                  

法定代表人姓名:      郑福权                    

联系电话：     025-83200065                          

授权委托人姓名：    鲁嘉伟                       

联系电话：      15905155653                        

签署时间：      2020-7-29                        

签署地点：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办事处摄山星城天佐路 1号 132室                         


